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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宠物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家庭成员。在民法中，宠物具有不同于

普通事物的法律特征，其特殊性体现在宠物带来的个人利益上。当心爱的宠物被他人伤害或杀害时，宠

物主人往往会经历精神上的痛苦，并起诉要求获得适当的非金钱赔偿。在实践中，对宠物死亡的非金钱

赔偿越来越具有争议性，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宠物的法律地位。谈到对宠物的赔偿，法院有时会在这类案

件中得出非常不同的结果，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立法没有规定对涉及动物的事故进行非金钱赔偿。立法的

缺失导致这在中国的法学界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对于宠物是否可以成为特定的精神支持或个人意义的

对象，是否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以及在裁定精神损害赔偿时应考虑哪些因素，都存在分歧。基于现

有的理论和文献，本文从保护主人身份的角度分析和解决了宠物人格物化的问题，并提出了人格化宠物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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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pet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people’s minds, 
even becoming family members. In civil law, pets have legal characteristic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ordinary things, and their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are reflected in the personal benefits they b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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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a beloved pet is injured or killed by another person, pet owners often experience emotional 
distress and sue for appropriate non-pecuniary compensation. In practice, non-pecuniary com-
pensation for the death of a pe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controversial and we need to rethink the 
legal status of pets. When it comes to compensation for pets, the courts sometimes reach very dif-
ferent results in such cases, mainly because our legislation does not provide for non-pecuniary 
compensation for accidents involving animals. The lack of legislation has led to this being a con-
troversial issue in Chinese jurisprudence. There is disagreement as to whether pets can be the ob-
ject of specific moral support or personal meaning, whether moral damages can be claimed, and 
what factors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when awarding moral damages. Based on the existing 
theory and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analyses and addresses the issue of the objectification of a pet’s 
person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tecting the owner’s identity and raises the issue of perso-
nified p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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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许多法律纠纷都是因侵犯宠物权利而产生的。面对这样的社会热点，中国的法律实践往往

具有很大的争议性。在金毛犬 SIRI 的案例中，Siri 原本应该被从南京空运到贵阳，在签订运输合同后，

主人多次宠物运输公司索要航班的照片，而宠物运输公司以忙为借口拒绝。后来主人被告知 Siri 已经死

亡。后来 Siri 的主人发现，Siri 并没有按照合同中的约定被空运，而是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转成陆运。

宠物运输公司擅自改用陆路运输，最终导致 Siri 中暑死亡[1]。在本案的分析中，宠物主人和宠物运输公

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他们之间的运输合同。运输公司有义务真诚地履行合同，即按照合同约定，用航空

运输 Siri，并将动物安全送到目的地。然而，该动物运输公司违反了合同，通过公路运输动物，这违反了

诚信原则。根据《民法》规定，在违约情况下，如果一方没有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与合同不符，

则有义务继续履行，弥补缺陷或赔偿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动物运输公司要对未履行运输合同的义务负

责。换句话说，运输公司因运输不当造成了 Siri 金毛犬的死亡。如果当事人希望保护自己的权利，可以

在合法有效的运输合同基础上主张对方的违约责任，也可以在损害赔偿基础上主张对方的侵权责任。然

而，是否可以在此基础上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2. 人格化宠物理论支撑 

近年来，由于“毒狗粮”事件、宠物医疗、宠物美容、宠物运输导致宠物受伤死亡的现象普遍存在。

宠物饲养者不仅遭受了经济上的损失，还遭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如果宠物受伤或者死亡，宠物主人是

否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根据我国《民法典》第 1183 条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

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严重精神

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那么宠物是否属于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依据此来请

求精神损害赔偿呢？在现代社会，宠物已经成为精神支持的来源，在家庭中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

些人甚至把它们视为家庭成员。宠物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家庭角色，取决于它是否符合家庭角色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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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有越来越多的人饲养宠物，其中犬类是最受欢迎的宠物。不仅因为它们是可爱的、

黏人的，更是因为饲养宠物得到陪伴。大多的宠物饲养者通过饲养宠物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宠物主人

将他们的宠物视为家庭成员，并为他们提供精心的照顾，这也表明宠物在现代社会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宠物成为了人们日夜相处的伴侣和缓解压力的精神依托。另外，宠物能够丰富人类的日常生活，兽医学

专家和生物学家通过研究发现，接触宠物能够改善人类心情，减轻疾病的病症和疼痛，改善人们身心的

机能[2]。我国法律规定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

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那么宠物作为家庭成员中的一员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具有人身意义的特

定物呢？所谓“人格物”是指一类与人格利益紧密相连、体现人的深厚情感与意志、其毁损与灭失所造

成的痛苦无法通过普通替代物予以补救的特定物[3]。可以看出，某些物品的所谓个人价值是指能够给其

所有者带来精神利益的物品，人格物典型案例通常涉及到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如父母的

遗照、结婚照、结婚戒指、定情物、家庭相册等[4]；除了内在价值外，这些物品还有更重要的情感价值

内容。个人事物是情感上相连的特定事物，当人的情感与某些个人事物融为一体，人格利益与事物本身

是分不开的。在判断一个物品是否具有个人特征时，主要有几点需要考虑：个人物品可以理解为具有个

人利益的物品，包括个人财产和个人利益。有几个特点：首先，个人物品是指不仅包含物品本身的财产

价值，还包含与该物品相关的明确表达的个人利益，也就是说，这种个人利益必须大于其财产价值。其

次，个人利益在一个社会中被普遍认可，这个社会从其自身的情感和伦理上承认其存在的恰当性。个人

利益是与某个特定的人有深刻联系的东西，是这个人给了个人利益一种特殊的感觉，这种感觉对这个人

很重要。个人利益对个人来说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它的损坏或损失会给个人带来巨大的情感伤害，

而且它不能被同等价值的东西所取代或补偿。物本身的财产价值并不是当事人精神痛苦的主要原因，主

要原因是当事人的精神寄托失去了特定实物的支撑，而特定实物的毁损灭失会使已经固定在人格物上的

精神寄托遭到破坏，不可逆转[5]。能够承载人格利益的、被视为有性格有情感的动物在饲养人的眼中，

宠物不只是作为普通的动物而存在，而是在其身上寄托了特殊的精神诉求[6]。对于每一个宠物饲养者而

言每一个宠物都是独一无二的，宠物渗进了人的精神利益和人格价值，使宠物成为人的精神寄托、人格

的寄托或者人格的化身[7]。即使事后赔个同品种的宠物也是无济于事，因为他们之间的情感已经不再了。 

3. 人格化宠物精神损害赔偿的争议 

一直以来，对宠物是否属于人格物，当事人能否就损害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国内外法律界对个人财

产权益是否具有人格利益一直存在争议。一种是肯定说，该学说认为宠物具有人格利益，宠物因侵权行

为二受伤或者死亡造成饲养人痛苦，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个代表国家是美国。美国田纳西州是第

一个通过立法承认宠物受侵害可以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州[8]，这个立法充分的体现了对宠物人格化的重

视程度。其次，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 Compell V. Animal Quarantine Station 案中法官支持了原告的精神损

害赔偿。另一种是否定说，该学说认为宠物不具有人格利益，宠物因侵权行为死亡或者受伤，主人不能

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在我国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观点一：长期以来，主人与被饲养的动物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感情和情

感上的依赖，由于动物的突然非正常死亡不可避免地对主人造成心理上的伤害，主人有权要求精神损害

赔偿。对于宠物来说，它们不同于普通财产。它们不仅是宠物饲养人的财产，而且首先是与饲养者有特

殊情感的对象。虽然是有价值的宠物，但大多数人认为宠物是精神需求，宠物在情感中占有不可替代的

位置。宠物遭到非法破坏，给主人带来巨大痛苦。当然，他们应该得到心理伤害的补偿。这不仅是合法

合理的，而且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下也是可行的。我国法律规定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

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虽然宠物没有人格，但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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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情况下，它们与带有个人意义的物品相同，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法院还将在投毒伤害宠物视为对宠物

主人财产权和其他个人利益的侵犯，从而支持原告的精神损害索赔要求，这反映了法律必须随着社会生

活的变化而改变。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是指在民法体系中，当人身权利或金钱权利受到不法侵害，

导致当事人的人身利益或金钱利益受到损害，造成心理痛苦时，受害人本人或其直系亲属有权在死亡后

向侵权人主张赔偿。在精神损害赔偿上，实行赔偿的目的是对受害人遭受的非物质损害进行赔偿，对其

精神利益的损失和心理痛苦进行补偿。至于精神损失的赔偿范围包括某些具有个人意义的物品。因此，

饲养者可以要求对其精神损害赔偿。 
观点二：宠物是财产，没有个人利益。它们不符合中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非金钱损失的要求，也

不符合相关法律和法规规定的精神损害的范围。如果宠物在侵权行为中死亡，主人无权获得精神损害的

赔偿。原因如下：当动物在侵权行为中死亡时，主人已经提出了非物质损害赔偿侵权损害赔偿的要求，

行为人已经承担了必要的赔偿责任并受到了相应的惩罚。主人已经得到了必要的帮助和援助，所以没有

必要再以非物质损失精神损害的形式进行赔偿。其次，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根据《精神损害赔偿

法律解释》第 4 条规定，认为宠物属于财产范畴，但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具有个人象征意义的特殊纪念品。

宠物的突然非正常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它给主人带来了心理上的伤害。但是，宠物没有个人利益，这种

损害不符合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因此，受伤宠物的非金钱损害赔偿请求不属

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 
宠物对主人的重要性不同于一般财产。宠物是主人的安慰，也是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

为宠物社会是不可替代的，宠物的价值不能仅用金钱来衡量。笔者认为宠物作为饲养人的精神寄托，是

具有人格利益的。并且与之有着深厚的情感，当宠物因侵权行为而死亡致使饲养者遭受巨大的伤害，因

此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4. 人格化宠物的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考量因素 

宠物首先要满足特点成为人格物。至于成为人格物的宠物遭受侵害后，能否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还

要结合以下几点来综合考量。 

4.1. 宠物对饲养者具有人格利益 

在大多数情况下，宠物是其主人的财产。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对宠物因侵权所造成的损害的赔偿通

常是针对金钱损失的赔偿。对非金钱损失则不给予赔偿。然而，通过长期饲养宠物人们将自己的感情带

入其中。宠物在某种程度上是独一无二的，无法被取代。宠物主人因饲养宠物而投入了较深感情，见到

自己精心饲养的宠物死亡或者受伤，其死亡势必会对宠物主人及家人身心造成一定损害。在受折磨的宠

物死亡后，主人的精神状态往往会被动摇。而主人对宠物精神的情感是无法恢复的。对主人来说，这些

宠物具有人格利益。 

4.2. 侵害宠物对饲养人造成了难以承受的痛苦 

要对被侵权人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民法典》第 1183 条第 2 款规定的侵权行为损害后果要件是“造

成严重精神损害”，具体到宠物，损害后果是否严重可以理解为是“伤害”或者“死亡”的区别，要具

体案件具体认定。实际判案中，法官对此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例如上述的金毛 SIRI 案中，在饲养者

听到金毛死亡后当场昏厥，致使主人遭受了难以承受的痛苦。我们发现部分人在失去宠物后的悲痛反应

与失去亲人后的悲痛反应相当，超出了失去一般财物的精神痛苦范围。在考量精神损害赔偿金额时必须

考虑以下因素：首先，在饲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主人往往会产生情感上的依恋和依赖。宠物的情感价

值与某个人相处的时间越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第二，宠物来源的特殊性。来自重要人物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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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不同的宠物所表征的人格利益不尽相同。恋人、家人或朋友赠送的往往比在市场上购买的同质同价

的宠物更多的寄托了所有者的情感[9]。通常更容易与特定人的特殊感情联系在一起，成为情感的联系、

精神的支撑。第三，使用宠物的特殊方式。它应该被用作精神和情感的支持。如果它被用于贸易等目的，

就不能被认为是人类的物品。例如，如果一个宠物商人饲养动物是为了卖掉它，是基于贸易的需要，则

商人饲养宠物就不是为了情感的寄托。相应的饲养的宠物就不是精神和情感的支持，也无权获得精神损

害赔偿。 

4.3. 侵权人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 

侵权行为是在故意或严重过失的情况下实施的，而精神损害赔偿则因轻微过失而无法赔偿。因此，

侵权行为人有更大的责任证明犯罪行为是故意或严重过失的。如果行为人实施了虐待和杀害宠物的行为，

可以推定他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对行为人造成严重的精神伤害，并且是故意实施的。这是举证责任的最重

要方面，必须结合犯罪人的行为情况、行为方式、影响程度和行为持续时间来评估。 

4.4. 宠物主人倾注的成本 

在考虑人格化宠物的精神损害赔偿标准中，还应当考虑宠物主人在宠物倾注在宠物身上的时间成本、

金钱成本。例如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盲人的日常生活问题。其中，导盲

犬作为一种特殊的动物，为盲人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和便利。然而，导盲犬的训练成本却极高，达到了 22
万元左右。其成本是十分昂贵的。主人对它付出的时间成本、金钱成本是其他宠物无法比拟的。当这类

宠物因侵权行为受到伤害或者死亡，对宠物主人的伤害是十分严重的。因此在精神损害赔偿中应着重考

虑。 
除了考虑上述因素，法院在司法实践审理该类案件时还应该考虑宠物本身的价值，该地宠物市场同

类宠物的价值、宠物的升值价值、侵权人的赔偿能力、当地的人均收入水平等。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司法实践中侵害动物能否获得精神赔偿，宠物能否成为具有精神品质或个人意义的特

殊物品构成精神损害赔偿的基础，直接取决于饲养者对虐待动物的精神损害赔偿要求是否得到支持。目

前，我国法律虽然将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纳入到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之内，但是总体上是

将财产损害排除在精神损害赔偿之外[10]。一般来说，宠物不能作为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具体物品。它们

只是对饲养者的感情有较大意义的活体财产。无论这些感情有多深，都可能不会间接导致一些动物饲养

者对宠物产生超越亲情的感情。因此，如果饲养的动物受到伤害，饲养者一般不能要求精神赔偿。关于

宠物能否成为具有精神或个人意义的特殊物品，从而构成精神损害赔偿的理由只能在一定条件下考虑，

同时这些条件也必须严格限制。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相关案例。在因

侵权行为导致宠物死亡，饲养人在遭受巨大的精神伤害时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是应当考虑宠物对

饲养者是否具有人格利益、侵害宠物对饲养人造成了难以承受的痛苦、侵权人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等相

关因素。法律不仅要保护宠物权利人的物质利益，还要保护其精神利益，避免走向任何一个极端[11]。为

了更好地处理这类案件，本文对人格化宠物有关的精神损害赔偿进行了初步的讨论，以便在今后的法学

研究以及司法实践中更有效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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